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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证据是事实的理由，证据链是证据的理由或称理由的理由，它决定着司法

证明的逻辑命脉。“完整的证据链”是证成事实的核心标准，其意义重大。就性质而言，证

据链属于“非必要的但充分的条件中一个不充分但必要”的链条，具有“偶然中的必然”、

“基于认知的证成”等属性。通过“有助益的支撑”的似真推理，可以搭建证据之间最大可

能性的支持链接。建立证据链的功能在于:推进证据分类，实现分类证据的可视化; 以“涌

现”的方式代替因果逻辑;实现对威格莫尔图表法的突破与超越。基于证据链对司法证明

展开的逻辑分析属结构主义路径，相比于证据的实质性意义，结构主义更注重证据的关系

性意义，它认为只有在证据的相互解释与相互界定的结构之中，证明才有价值。在结构主

义看来，真实是被结构生产出来的。

关键词 证据链 结构主义 真实

一、问题的提出

证据的本质属性之一是相关性( 关联性) 。与事实无关的证据无证明价值。除极少
数直接证据之外①，绝大多数证据不可能与事实直接关联，而需要相互排列组合。两个
证据之间能够组合，意味着两者达成了稳定牢固的“链接”关系，形成了最基本的“证据
链”。若干证据相链接形成“证据长链”;若干证据长链交织，形成“证据网”。如果所有
证据相互关联能够构成事实的“完整证据链条”，则证成事实; 否则，证否事实。可见，
“证据链”既是证据相关性的具化表达，也是验证最终事实是否成立的重要标准，在认定
事实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虽然证据链决定着司法证明的逻辑命脉，但是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却进展缓慢，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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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其一，“证据链”易于描述却不易衡量。在“证据链”的分析中，“链接强度”是一项
核心指标，它直接决定着证明力的大小，但它在非数字形态的文字系统中难以量化把

握。其二，即使可衡量，它也极不稳定。两个证据之间是否必然形成链条、形成的链条
会不会断裂等仍存在不确定性，这对证据链的稳定性构成极大的威胁。其三，即使稳
定，它是否具有说服力。裁判者在某一证据链上的个体确信能否足以撼动他人的不同
判断，令如此的链接关系具有最优的排他力与威信力。
面对上述三大难题，“证据链”研究一直止步于“现象描绘”，至今未有实质性的纵

深推进。② 而司法实践也少有以此作为有效分析工具化解证明疑难的成功案例，不得不
说是一件憾事。对此，本文拟从证据链的价值与性质展开，进而分析证据链复杂结构的
诸多功能，并由此深入到司法证明的结构主义理论层面，完成证据链的理论建构与纵深

延展。

二、为何需要“证据链”:价值与意义

(一)现实的使用增量使然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贯穿我国刑事诉讼的一条基本证明标准。2012 年修
改的刑事诉讼法针对“证据确实充分”作了具化解释，第 53 条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
当符合以下条件: ( 1) 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 2) 据以定罪的证据均经法定程
序查证属实; ( 3) 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105 条对其中的“综合全案证据”
作了更为精准的解释:“全案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那么，如何“形成完整的
证明体系”就成为衡量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判定事实是否清楚的核心指标。2015 年 6 月
15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出庭公诉工作的意见》进一步
明确指出强化出庭公诉需“引导侦查机关( 部门) 完善证明链条和证明体系”。证明链
条又成为决定证明体系是否完整的关键路径。
从 2014 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系列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中先后 7 次提及

“证据链”或“完整的证据链”。包含“证据链”或“证据链条”的部门规章更是多达 34
个，其中大部分将“是否形成( 完整、可靠、可追溯的) 证据链”作为判断证据与事实的基
础性指标。以“证据链”为检索词，在“北大法宝”搜索，检索到现行有效的中央法规司
法解释 38 篇，地方法规规章 156 篇。
立法对“证据链”的高频度使用强化推动了司法适用上的“井喷”。在 2002 年至

2016 年，涉及“证据链”的案件 105322 个，其中，2002 年仅 5 个，2008 年升至 116 个，
2012 年达到 1593 个，由于 2014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七起保障民生
典型案例》中首次在解释中提出“证据链”概念，2014 年涉及“证据链”的案件骤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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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32 个，2016 年也维持在 32996 个之多。③ 可见，“证据链”已然成为裁判文书与司法
实践中的高频率词汇和支撑性概念。
这股浪潮也快速传导到了学术界。在 1999 年至 2016 年期间，涉及“证据链”的文

献 518 篇，从 1999 年的 3 篇，到 2009 年的 20 篇，再到 2014 年的 57 篇，最后到 2016 年的
79 篇，④“证据链”理论日趋成为一种“显学”。
法规与案例上的现实使用增量倒逼了学术上的研究增量，“证据链”已不再是一种

描述性修辞表达，理论界需要对这一新生认知概念给出有说服力的诠释，并延展出有价

值深度的理论，否则便是刑事诉讼理论对实践问题的一种逃避。
(二)克服证据清单的弊端:从“罗列”到“串并联”
一直以来，我国裁判文书总保持着一种约定俗成的格式，在证据的展示与认定部

分，统一采取了“罗列”的方式单线条地排列证据。其通常的表述为，“证明上述事实的
证据有:……”，然后以 1、2、3……等数字逐一列举各证据，最后直接以“上述证据足以
证实……的犯罪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收尾。虽然证据清单的排列是证据展示的必要阶
段，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因为这种简单的罗列并不能呈现证据的组织关系，也难以表达

事实认定的内在结构与逻辑轨迹，裁判文书的格式化有意无意地约束了证据的组合方

式，极大地限制了事实的呈现。
一般而言，案件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事实认定，而非法律适用。事实认定的争议焦点

并不在于是否具有“完整的证据”⑤，而在于是否具有“完整的证据链”。实际上，展现证
据之间串联关系的“链条”才是分析证据与事实的核心载体。而单调的线性排列至多是
证据展示的“一阶形态”，司法证明的科学发展与裁判文书说理质量的显著提升正呼唤
证据展示的“二阶形态”———证据链的表达。从纵向上说，究竟哪些证据能够相互并联，
分别支撑起犯罪事实各构成要件;从横向上说，又存在哪些证据可以彼此串联、衔接、组
合完成同一个方向上的系列证明，这些都是裁判文书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正是通过
所有证据之间的纵横交织、交叉组合，我们才得以获得真相的震撼性。真正的事实认定
必须也只能交织于证据间的意义网络之中。所以，从清单式罗列到证据间的串并联，证
据链是必经之路。
(三)证据链是事实认定的生命线

证据是事实的理由，证据链是证据的理由，也即理由的理由，换句话说，证据链是串

联证据理由、认定事实的生命主线。
第一，司法证明科学化的具体展开必须依托于可操作性的“实践线路”支撑，当法庭

质证后的证据趋于守恒时，如何安排证据间的关系进而设计证明的合理结构将成为决

定事实“成败”的关键，为此，裁判者需要手握操作事实论证内在逻辑的工具，此时，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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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逝去的事实，“完整的证据”可遇不可求，况且可能因非法而被排除。



链就是最好的抓手。
第二，证据链可以帮助法官形塑案件认定上的思维方式与分析方法。比如，通过将

证据 A与证据 B相关联以获得推论 C，再通过推论 C 与证据 D 的组合生成新推论 E 。
证据链可以书写法官的心证历程与思考轨迹，并将裁判供给上的合理化与问题性充分

暴露在法官自己面前，辅助其厘清裁判的幅度与限度。
第三，证据链是面对复杂、消弭分歧的最佳手段。如果仅限于清单列表，那么得出

的任一事实结论均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没有轨迹的证明等于没有证明，没有路径支持

的分歧就只是信仰纷争。
因此，在同一证据清单下，即使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也不足为奇。认定的分歧性由

此产生，裁判的权威性由此丧失，尤其面对复杂疑难案件，这种分裂就愈发明显。所以，
铺展路径与轨迹对于证明的有效性意义重大。证据链正是以此方式肢解了分歧的症
结、刈除了复杂的纠缠。
综上而言，一方面，立法表达与司法实践已经将证据链不断推向“前台”。作为新时

期刑事诉讼领域的一个热词，“证据链”背后潜藏着诸多困扰，甚至出现不少这样的现
象:在同一裁判文书中，辩护方的辩护意见认为“上述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而
裁判理由却认为“上述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两者证据相同，却各执一词，且均
没有理由。对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对证据链的深度理论建构，作出有效的诠释与恰当的
回应。另一方面，精致司法的推进依赖各个层面上司法技艺的增强，而证据链理论的发
展与完善将为实践性技艺的增强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使“证据链”脱离单纯的修饰
性说辞，充分下沉扎根于个案灵活评断的实际操作之中。

三、证据链的性质与搭建

所谓“证据链”是指证据之间用以证明事实所形成的逻辑关联。两个证据之间所产
生的关联关系构成一个最基本的证据链接单元，即单调证据链。
(一)证据链的性质

1．证据链是“非必要的但充分的条件中一个不充分但必要”的链接
有学者认为，证据之所以形成链接，原因在于两个证据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个证

据是以另一个证据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并在时序上构成前因后果。⑥ 因果关系一般理
解为充分必要条件，也可将因果关系区分为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和充分且必要条件三
种。但是，现实中证据间的复杂链接很难满足上述任一条件。恰恰相反，即使某证据能
够成为另一证据的原因，也并不是基于充分条件或者必要条件，而是一种“非必要的但
充分的条件中一个不充分但必要”的关系。
例如，在纵火案中，假设有证据 A( 证人 H 证言称，看到甲在山林中点火) 和证据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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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人 E证言称，看到山林处有一处面积起火) 。就两者链接关联而言，证据 A 并不是
证据 B的必要原因，因为即使甲未纵火，山林也有可能因干燥高温等自然现象引出证据
B，所以，证据 A不是证据 B的必要条件。同时，证据 A也不是证据 B的充分原因，因为
即使甲点火，也不代表该火足以充分引发山林火灾，点燃的火有可能因下雨等天气原因

或缺乏可燃物供给等客观原因亦或被发现者及时扑灭等人为因素而熄灭。因此，由证
据 A到证据 B需要一系列主客观条件的连贯保障，仅有证据 A 显然并不充分。实际
上，证据 A之于证据 B恰恰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之中: 在满足证据 B 存在的一系列充分
条件中，证据 A是其中非必要的一项，但也是由证据 A 到证据 B 的不充分条件中决定
究竟甲纵火与否的必要一项，故证据 A 与证据 B 间的证据链实质上是一种“非必要但
充分条件下的不充分但必要”的链接关系。

2．证据链是“偶然中的必然”链条
被害人甲被他人杀害于道路旁，现场勘验发现甲尸体旁有一根非甲的头发丝，经

DNA比对鉴定确定属于乙，头发丝与尸体之间的关联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一种观点
认为，能够在被害尸体旁发现嫌疑人的 DNA信息，属极为珍贵的强关联证明，是甲与乙
在案发时发生身体接触的最直接痕迹的显著表现。相反观点认为，头发丝位于尸体边
仅是一种偶然现象，雨水冲刷、随风飘移、清洁工打扫街道等多种原因都有可能让一个
与案发无关的人的头发丝散落在尸体旁。即使客观环境能够排除上述可能，甲在遇害
前也很有可能已经携带该头发丝，比如甲在挤公交车的过程中沾粘了他人的头发丝等

类似的偶然因素举不胜举，两者之间难以存在必然联系。
上述两种观点均停留在评判证据链接盖然性大小的一阶考量之中，难以辨析优劣。

实际上，证据链涵滠二阶关系。从抽象层面看，事实的发生虽然必然产生大量证据，但
是出于时间的流逝、司法资源的限度、主客观的现实条件，哪些证据会持续存在并被发
现，并不是确定的。⑦ 任何两个证据之间基于事实的牵连关系而形成的共存概率也有极
大的随机性与模糊性。因此，就抽象意义上的“证据链”而言，链接不可能是排他的，换
句话说，两个证据之间总有相互并列的多种平行解释可以替代。在总体偶然性的前提
下，就特定层面而言，两个证据间的链接是具化在特定情境之中的，一旦形成某种链接，

这一链接就从众多的平行可能性中被抽离出来，具有了“有的放矢”的特指关系，该证据
链既为侦查提供线索，也为司法证明建立路径。所以，如果考虑“头发丝是否会出现在
尸体旁”的概率问题，那么其证据链的偶然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具化为此案中对于
支持“乙杀害甲”的事实证成路线而言，那么，乙的头发丝与甲的尸体之间特定证据链就
蕴涵着某种必然联系。

3．证据链是“基于认知的证成”链接
在非法持有毒品案中，在甲租住的房间里搜出毒品。证据 A:房东证明房间是甲租

住的。证据 B:毒品发现在房间中。证据 A与证据 B间的链接促使我们认为“甲非法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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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参见张建伟:《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载《现代法学》2002 年第 2 期。



有毒品”，这一证据链建立在“持有一定数量的毒品应受处罚”的认知基础上，由此，我
们会相信“甲应该受到惩罚”。瓦解这一链接的方式有二:一是证据证成关系的波动或
改变，比如，甲的房间还住着男友乙，乙为吸毒人员;二是认知关系的修正或调整，比如，

甲是警方卧底，持有毒品正是为了引出毒贩。基于这两点，“甲应该受到惩罚”这一认知
信念就失去了其前提合理性。
大部分认知建立在若干信念基础之上，是可以被修正的。有些修正出于自发;有些

修正是因我们改变了正当合理的既有信念而引发。同理，证成关系也是确立在我们对
当下证据条件的现有情境之中的，一旦支持性证据被改变或新证据加入，原有证据链的

推演关系就需要重新考量。因此，证据链接的稳定性依赖于认知关系与证成关系的改
变程度，认知决定假设前提的可靠性，证成决定过程逻辑的合理性，证据链体现为基于

认知的证成关系。
(二)证据链的搭建

证据的产生源于事实的寻找与发现。每一个证据的发现路径并不相同，都具有一
定的偶然性。两个发现路径不同的证据之间或者存在关系或者无关联。如果无关联，
那么两个证据依然需要各自寻找相关证据组成证据链，否则孤证不能直接证明事实。
而发生关系的两个证据之间存在两种证据链接类型: 相互支撑或者相互排斥。相互支
撑表现为同方向上的支持，相互排斥表现为反方向上的消解。由于构建事实本身需要
一种建设性关系，因此，一个得以证成的司法证明需要达到或接近于一种完满的证据支

撑结构，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网络。这一任务的完成必须落脚到对证据相吸相斥关系
的清晰界分，尤其是需要厘清什么是“相互支撑”。
一种观点认为，当一个证据能够从其他证据的演绎逻辑中推导得出时，就得到了支

撑。⑧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依赖演绎推理的可靠性来保障证据链支撑关系的。演绎推理
属严格的形式逻辑，结论的有效性完全依赖前提的周延性，但是，证明事实是一种实践

推理，作为前提的证据很难达到周延，适用的前提条件无法得到全部满足。⑨ 况且，证据
是被发现的，不是被推导出来的。满足演绎推理推导出来的证据实际上并没有“信息增
量”，也未对证明事实提供有推进的贡献，而只是一种推理的“衍生品”。所以，以演绎
推理为支撑结构不具有证明的实践价值。
相反，搭建证据链，并不是由相对丰富的条件资源针对精确目标所做的理论推断，

而是在条件资源相对不足的具体案情之中针对模糊目标所做的实践推导。这其中几乎
没有必然证成的逻辑，主要是满足合理性“放低”( down below) 的或然逻辑。证据链的
实质蕴涵不能表现为有效演绎，而只能表现为“有助益的支撑”( contributive support) 。
“有助益的支撑”是指提升可信性的概率值。一个证据对另一个证据的助益并非使两者
证成为真，而只是促使彼此变得更为可信。也就是说，以链接形成的证据组合能够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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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梁庆寅主编:《法律逻辑研究》( 第 1 卷) ，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2 页以上。
参见栗峥:《司法证明的逻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6 页。



实产生更为合情理的认知和信念，远远大于单独考虑两个孤立证据的效果，即“1 加 1
大于 2”。
“有助益的支撑”旨在达到概率的最大化，即或然中的最大可能性，它没有拒绝其他
可能性的存在，只是强调目前所能接受的最好方式。例如，证据 A: 证人甲看到乙上午
九点从丙家门外的花园走出来。证据 B: 尸检显示丙在家中的死亡时间大约在上午八
点。证据 A与证据 B在时间上构成链接，可以共同生成推论 C:乙在丙家作案后一个小
时左右离开现场( 不考虑其他证据的情况下) 。在丙死亡的极短时间内乙出现在犯罪现
场，意味着乙具有极大的作案可能性。但推论 C并不排斥其他可能性。比如，乙是偶然
去拜访老朋友丙，但敲门未开后，独自离开时被甲看到; 或者乙仅仅是为了赶时间抄近

路而擅自横穿丙家花园的过路人。这些可能情形在没有进一步证据信息佐证下，即不
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于是，出现了多种可能性并行的局面。在信息守恒的情形下( 除非
有新证据支持或排除某些可能性) ，对事实的认知与判断将面临多重选择的困境，这正

是司法证明每一环节经常面对的难题。就回溯过去而言，证据永远是稀缺资源，而可能
性却是无法穷尽的。而我们又不得不在证据有限的情况下推进证明，对多种可能性做
出选择。那么，最理性的选择莫过于选择可能性最大的选项。在本案中，在无相反证据
的条件下，证据 A与 B构成支撑链条，推论 C被暂时接受下来。上述推导可概括为:
证据 A是可能的。证据 B是可能的。A＆B是很可能的。
其他类似的表达式为:

1．证据 A与证据 B之间存在某种可靠性关联，除了少数例外情形，证据 A与证据 B
构成支撑链接。

2．如果在所有存在证据 A和证据 B 的过去情形中，都获得了稳定的 A＆B，那么在
下一个情形中亦获得 A＆B。
归纳上述表达式为一般结构:

在通常( 正常、普通) 情况下，存在证据 A和证据 B，那么 A＆B，
当前情形属通常情形( 或未发现异常情形) ，且发现 A与 B，
所以，A＆B( A与 B构成相互支撑链接) 。
可见，证据链不是建立在逻辑有效性上的正统推理，而是承认前提与结论间的信息

罅隙并以似真性判断完成跨越的退守性推导。它并不“要求”得出什么必然推论，而是
“允许”开展什么推理。以证据链为载体的推论属于可辩驳的似真推理，而非保真推理。
它的运行基础始终坚持着“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此刻看上去最好的就是足够好
的”功利主义原则，以最实用的方式突破证明的难题。
证据链的搭建具有三个优势:

第一，搭建证据链虽然表现出比演绎推理更弱的或然性逻辑关联，但恰恰凭借这一

点，它成功推进了司法证明，通过暂时性可接受的方式避免了停滞不前，实现了事实的

建构。
第二，对于什么是“相互支撑”作出了解释，两个相互支撑的证明所产生的正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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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两者的简单叠加，对事实的认知与信念将获得大幅度的提升。
第三，作为一种正约束( positive constraint) ，证据链符合融贯性原理。两个证据之

间建立了具有正约束的链接( 融贯) ，意味着需要同时接受这两个证据或者同时拒斥这

两个证据。链接促使两个证据捆绑成为融贯的一体，进一步的链接促使更多的关联证
据形成融贯的证据群。
当然，这种证据链的搭建并不稳定，会出错，时常辜负我们。相反证据有时会迟来

且力量之大，可能瞬间瓦解证据链。但是，我们不得不冒这样的证明风险，“在认知生活
的进展中人们偶尔必须冒着犯错误的风险，因为激进的零风险政策不可避免的结果就

是激进怀疑主义的一无所有。”瑏瑠在面对“要么这样要么全无”的困境时，我们别无选择。
于是，当现实存在证据 A和证据 B时，我们毅然排除其他可能性，将两者链接形成某种
新的信念( 如上述案例中的推论 C) ，并“假定”它是正确的。这一假定可能随时被推翻，
但是即便如此，也不会破坏最初证据链的有效价值，链接错误仅在于不能获得的“后见
之明”改变了对事实的信念，代表的是信息增量后的不幸，而不是简单的谬误。证据链
的有效性自链接建立之始即产生某种效用，即使被事后矫正，其效用也得到了发挥，这

样，我们就从“要么这样要么全无”进步到了“要么这样要么就不会比这样更好”。
我们不能洞察案件事实的全部细节瑏瑡，我们不得不从证据组合的最初阶段赋予某种

先见的信任。这种信任，就证明成本与证明资源而言，既务实又划算。当然这种信任并
不盲目，而是基于经验最大化的倾向。并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也一直没有停止对这
一链接的信任度的检验，并将在之后的一系列链接与组合中持续地对先前判断作后见

之明的证成，当质疑与异议得到更强的证据支持与充分验证后，有关证据链的既有信念

( 或信任) 将被修正，被肢解的证据将被剔除或者被其他证据所吸收。这种回溯性验证
贯穿于司法证明的各环节之中，所以对一条证据链的检验并不是一次性的，它将经历不

断增加的证据的洗涤与整体事实推导的冲击。

四、证据链的功能

(一)证据分类的推进:可视化

为了研究司法证明的客观规律、提高运用证据处理案件的能力，根据证据的来源、
作用以及其他特点，按照不同标准所作的学理划分称之为证据分类。传统证据理论对
证据分类大多停留于概念界定、特征描述、差异区分等认知层面，而缺乏挖掘分类证据
的手段、展现分类证据的价值与运用分类证据的方法等实际操作。瑏瑢 换句话说，证据仅
被分类，分类后的应用却鲜有开拓，这导致“证据分类”多限于学术阐释的理论现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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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尼古拉·雷舍尔:《推定和临时性认知实践》，王进喜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73 页。
参见熊志海、张磊:《论待证事实与案件事实》，载《山东社会科学》2015 年第 2 期。
参见周洪波:《诉讼证据种类的区分逻辑》，载《中国法学》2010 年第 6 期。



没有成为有效作用于司法证明的实践工具，以至于有学者质疑证据分类之种种概念是

否存在。瑏瑣

证据链为证据分类提供了可视化的呈现方式。通过它，我们能够观测各种证据分
类的实际状况。

1．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直接证据能直接反映案件主要事实，最接近最终事实，反映在证据链的拓扑结构图

上，核心点( 证据) 即可视为直接证据，如图 1 所示。间接证据不能单独证明案件主要事
实，需与其他证据相结合，形成证据关联，瑏瑤反映在证据链的拓扑结构图上，为非核心点

( 证据) ，如图 2 所示。

图 1 图 2

如此以来，直接与间接的抽象区分关系可视化为对核心点与非核心点的观察。这
两种标准是相互匹配的:首先，核心点是距离事实的最后一步，除此再无更接近的证据

形态，因此是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其次，直接证据多体现为言词证据，而言词证
据的信息含量大且可不断提取，瑏瑥可以与相当数量的证据( 点) 形成链条上的相互印证，故

能够集中反映证据链聚集关系的核心点可以有效辩识出哪些是直接证据。再次，间接证
据需要与其他证据结合使用意味着间接证据必须与其他点形成链接，从链条的依赖性关

系中可以识别出作为间接证据的非核心点。最后，直接性程度与间接性程度在拓扑结构
图中一目了然。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数量、程度、关系等因素能够在证据链图谱中得到
清晰呈现，比如，究竟经历了几层间接关联达到事实，可以在图中获得直接观测。

2．原初证据与传导证据
为了便于衡量比较，可以将每个证据与相应证据的链接个数定义为度数，也可以称

之为链度。每个证据均有其对应的出度与入度，证据出度是指该证据支持他证据( 指
出) 的链接数;证据入度是指该证据被他证据支持( 指入) 的链接数。如图所示。

图 3 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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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①，纪格非文。
参见李树真:《间接证据疏义》，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8 年第 2 期。
参见黄凯斌:《间接证据理论的分析》，载《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4 年第 4 期。



在图 3 中，证据 A与 C的度数仅为 1，而证据 B有 2 个度数，这 2 个度数分别是 1 个
出度与 1 个入度。图 4 中证据 B的 2 个度数均为入度，而图 5 中证据 B的 2 个度数均为
出度。
度数体现一个证据的链接频率，度数越高意味着该证据在司法证明中的作用力越

大。如图可见，B比 A、C发挥着更强的功能。如果证据的入度高，明显大于出度( 如图
4) ，代表着相当数量的证据支持它，则它更接近于某种结论性事实，因为最终事实是所
有证据的共同指向，即最大入度。反之，如果证据的出度高，明显大于入度( 如图 5) ，代
表着它是相当数量证据的“源泉”，它更接近于基础性事实或属于原始性证据，比如一份
作为书证的合同。如果证据的入度与出度数量持平( 如图 3) ，则表明该证据属中间性
过渡证据，其承上启下的过程性功能较为凸显。
根据证据的来源状态，证据可分为原初证据与传导证据。原初证据是指直接来源

于案件事实的证据，反映在证据链的拓扑图中为单一出度的证据 A，如图 6 所示。传导
证据是指存在若干出度与入度的、传递证明信息的证据 B，如图 7 所示。

图 6 图 7

原初证据属于证明体系中的一阶证据，它决定着案件事实证明的基础;传导证据是

证明体系中的二阶证据，它承载着证明信息的流转与递进，完成证明的推导。根据出度
数与入度数的差值，可以观测某证据更具原初性还是更具传导性。通过这种方法可以
归纳出某一证据在证明链条与层级中的位阶。出度数减去入度数的差值越大，该证据
处于低阶的可能性越大，表明该证据更具证明的基础性价值。入度数减去出度数的差
值越大，表明该证据处于高阶的可能性越大，该证据更接近事实真相。一般而言，某案
件中各阶证据的证据数量以及各阶的出入度差值，应呈现金字塔式的递度变化，以保证

证明逻辑的层次性与连续性。如果出现极不均衡的情况，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证
证明存在明显瑕疵或致命缺陷。

3．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
就刑事诉讼而言，有罪证据是指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确实实施了犯罪行

为的证据。无罪证据是指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无罪或者犯罪事实不存在的证据。
由于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天然的对抗性，刑事案件事实往往呈现出有罪与无罪两类相

反证据体系的分裂状态。如图 8 案件证据链拓扑图所示，圆点代表控方提供的有罪证
据，方框代表辩方提供的无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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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一个刑事案件的有罪与无罪证据作区别分布，我们就可以对控辩双方的证

图 8

明力度予以对比考量。就辩方而言，其反驳
控方有罪主张的程度只需达到存在“合理怀
疑”的标准即可; 就控方而言，因举证责任的
承担，控方证明必须达到对辩方“合理怀疑”
的排除。基于控辩双方证明的各自标准，证
据链拓扑图为我们展示了两造论证事实的对

抗力量关系，并为事实裁判者形成事实心证

提供了直观性、可视性甚至可测算性的分析
工具。例如，如图 8 所示，整个案件的证据链拓扑图显示辩方形成了略逊于控方的反驳
性证明体系，控方显然未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依此案件整体证据链判断，

有罪控诉难以成立。实践表明，拓扑证据链条的成像功能可以将裁判者内心对案件事
实正反两面错综复杂的认知予以图形化，以外化的方式帮助裁判者对事实不确定或模

糊地带作出判断，更好地实现对事实证明全局的精准把握。
(二)“涌现”代替因果逻辑
司法证明科学化进程一直面临着一大难题———因果律困境。司法证明的理性依赖

逻辑学上的因果关系。“因为…所以…”的因果律是排列组合证据完成推导的主要途
径。但是，遗憾的是，社会事实中的证据获取并非周延的，客观条件的局限与现实情境
的障碍使证据短缺、证明断裂、事实模糊时常发生。即使是在相对完整的证据群中，证
据之间彼此能否确立稳定可靠的证明因果仍存在极大疑问。例如，有证据表明甲在杀
死妻子乙之前为乙买了一份高额的人身保险。获得高额保险费是甲杀害乙的犯罪动
机。“保险单”这一证据可以成为“乙被害”事实的某种因，但这一因果关系仅具有或然
性，也就是说，以因果关系推断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随时可能被其他可证明的动机所

替代。我们难以断言，因为甲为乙买了高额保险，所以甲杀害了乙。在没有进一步证据
的推动下，依靠普遍认知的因果律很难为上述证据间的论证赋予更具说服力地推理结

论，因果关系所能提供的理性就此止步。
更为复杂的是，如果众多证据之间因“一因多果”、“一果多因”或“因果互通”等情

形而相互构成因果联系时，传统的线性因果律将难以奏效。单线条的推理，无论从哪个
点出发都无法穷尽所有相互关系。另外，相当一批证据之间彼此并不存在关联，比如，
有关犯罪时间的证据与犯罪地点的证据并不具有交织关系，所以以因果串联并无根据。
而采用证据链拓扑图的方法就避免了由点到线递推论证的障碍。拓扑图仅需要确

立两点之间是否构成关系( 即是否存在“边”) ，并不要求对这种关系的因果性予以深层
追究，它更注重全部证据点形成的整体图形，并通过对完整图形的拓扑分析来把握事

实。在因果律困境的尽头，证据链的拓扑结构赋予了一种全新的论证方式———“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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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ergence) ，并以此成功替代了单线路的因果逻辑。瑏瑦 系统理论将整体才具备的、局部
及其总和不具有的性质称之为“整体涌现性”( whole emergence) 。涌现性由组成成分按
照系统结构方式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制约而激发出来的，是一种组成成分之间的
相干效应，即结构效应。证据链所构成的结构网络的涌现性表现为:
第一，对整体证据的涌现性认知远大于对个别证据的纠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其中大于的部分即是涌现的部分。涌现是对各部分聚合所形成的质变的衡量，它不是
各部分的总和，而是各部分组合所产生的“多出来”的效应。就事实认定而言，裁判者对
若干同向证据叠加所产生的某种内心确信，正是基于这些证据又超越这些证据而涌现

出来的部分。比如，证人 A作证称，看到案发时间甲进入乙家;监控录像显示案发前后
甲的汽车曾停留于乙家附近;证人 B作证称，看见案发时间甲慌忙离开乙家;证人 C 作
证称，当问及甲案发时去哪儿的时候，甲慌乱不知所答。上述四项证据均指向甲，且四
者之间相互印证，互有因果交叉。基于这四点，裁判者可能会得出“甲具有杀害乙的作
案时间”的推断。这一推断是“涌现”出来的，而不是逻辑论证出来的。一方面，这四项
证据并不必然得出上述结论，增加或减少其中的一项也不必然得出同样或相反的结论，

这四项证据仅提供或然性贡献。另一方面，这四项证据存在一定的相互印证关系，并伴
有因果交织，但我们无法准确梳理彼此的因果性，退一步说，如果要求建立统一完整的

因果推论，那么意味着，一旦缺少其中一项证据使因果推论断裂，结论将被推翻。但事
实是，即使缺少其中一项证据，我们仍会高度怀疑甲有作案时间。这说明，上述四项证
据虽然很难区分内部的因果关联，却基于四者同方向的相互支撑( 姑且不论是怎样的相

互支撑) ，而升腾出某种相对合理的结论，而这一结论又显然是超越任一一项证据本身

乃至四者相加的认知判断，这正是涌现的作用。涌现性体现为整体的非加和性，即并非
局部的简单相加，而是基于全部点( 证据) 的混合呈现生成系统整体的规模效应与结构

效应，实现从证据到事实的飞跃。
第二，涌现可以实现不同证据种类或类型组合的有效聚合。案件事实中存在大量

彼此不相干证据，比如，犯罪事实的证明必须涉及时间、地点、人物、动机等必要因素，但
这些要素之间并无太多关联。证明甲在午夜杀死乙的时间证据，证明甲在乙家杀死乙
的地点证据，证明甲是屠夫、乙是农夫的人物证据，以及证明“甲为了图钱而杀死乙”的
动机证据之间并无因果上的逻辑脉络。可以说，上述几点须独立论证，各自完成。但
是，作为同一事实中的各组成元素，它们又需要联合起来共同证明“甲杀死乙”这一核心
命题。逻辑学上的演绎推理或归纳推理都无从应对如此分散又急待聚合的复杂形态，
而证据链的拓扑图却为不同类别的证据提供了彼此协同展示的机会，通过综合涌现得

以获得最终事实。
第三，涌现是裁判者从自由心证通往内心确信的必由之路。涌现因局部之间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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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而产生系统全局效应，是基于微观的宏观反映。建立证据链的拓扑结构，就是要观察
各点之间相互作用后，宏观上确认整个证明在性能与结构上是否发生突变或质变。实
际上，任何根据证据与事实而得出有罪或无罪的裁判都是一种“新质”，都是基于从低层
次的单个证据逐步上升到高层次的罪罚成立与否的认知突破，而涌现恰是产生新质与

突破的核心方式，也是激活证据链功能的主要动力。
(三)对威格莫尔图表法的突破与超越

纵观世界证据法学谱系，在司法证明科学化进程中，最具标志性的人类成果莫过于

美国证据法学大师威格莫尔( Wigmore) 所开创的图式化证明逻辑体系。他自创了一套
标识符号与法则———“图表法”( apparatus) ，搭建起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证明结构体系。瑏瑧

建立图表法的目标在于:“完成对所有的事实信息进行同时思考的逻辑( 或心理) 过程，
以此理性地得出一个对案件事实的判断。所以，鉴于人类大脑无法同时思考大量的事
实细节，我们必须将那些在细节要素上相协调的想法捏合到一起，并将它们不断精简为

一个单一的想法，直到人类的思维能够对这些精简后的单一想法赋予合理的注意力，得

出对案件事实的一个最终断定。”瑏瑨威格莫尔用自创的符号标记司法证明中可能涉及的
各类证据、推论及其之间的关系。他设计了多达 41 种的标示符号以表达不同含义与指
向，将有关案件事实的全部细节与信息均以符号的形式分层次地标识在一张整体的图

示中，由此完成了对司法证明科学化的推进。虽然威格莫尔图表法作为一种处理复杂
事实问题的有效工具，能够使人清晰地厘清证明的逻辑轨迹。但是，我们也清晰地看
到，图表法给证明带来了更多的认知障碍。掌握如此庞大复杂的符号系统并学会绘图
制表，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显然需要付出比“自由心证”多得多的努力。这些努力不得不
依赖持久的智力技能训练和大量的时间精力耗费。况且，其中适用符号的随意性和绘
图制表的机械性也大大损害了其应用的空间，至今为止，以此方法认定事实的例子寥寥

无几。“虽然英国证据学者特文宁 ( Twining) 和安德森( Anderson) 试图作过拓展的尝
试瑏瑩，但时至今日，证据法学对此图表法总是谈论者与感叹者多，应用者与践行者少，威

格莫尔图表被束之高阁，变得神圣而无人‘侵犯’”。瑐瑠

对此，证据链理论有效地突破了图表法的局限，克服了图表法的难题，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了超越。
第一，证据链所依赖的证据分析原理并不像图表法一样由人为主观设计，它的理性

基础是基于复杂科学、拓扑学和系统理论等学科。这些学科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已经趋
于成熟且得到广泛应用，其科学性、共识性、实践性毋庸置疑，并不会遭受如图表法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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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⑨，栗峥书，第 108 页。
See John H Wigmore，The Problem of Proof，8( 2) Illinois Law Ｒeview，77-103( 1913) ．
参见［美］特伦斯·安德森、［美］戴维·舒姆、［英］威廉·特文宁:《证据分析》，张保生、朱婷、张月波等译，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参见前引⑨，栗峥书，第 122 页。



设计与运行原理过于主观随意的质疑。
第二，证据链简化了对证据种类上的多重复杂分类，变成了“点”的聚合，将分析重

点落脚于证据( 点) 间的组合排列关系，更集中地展示“证明”，而不是“证据”。这样一
来，证明逻辑的科学性不会受到证据界定、特征、种类等概念不统一的困扰与纠缠，由此
厘清主次并直击要害，更精准地触及证明的灵魂。
第三，证据链依赖于似真推理的盖然性，证据链结构依赖于点的拓扑分布特征，两

者均是基于统计学意义上的最大概率而展开的，它避免了如图表法那样陷入链接还是

不链接的二元困境的可能。换句话说，证据链是基于特征趋势的判断，符合在证据短缺
与模糊事实下的可能性证明。而图表法为了表示符号与证明内容间的关系，不得不生
硬地选择建立或不建立联系，且这种建立或不建立均充满着操作者个性化甚至主观化

的风险。
第四，证据链理论的功能与传统的证据分类概念与理论完全对接，对传统证据法学

概念与理论具有纵深的推动与支撑意义。而威格莫尔图表却需要抛开既有概念与分
类，重新搭建一整套并非具有普适性的个人表达系统，这对图表使用者与阅读者而言，

“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足够的智慧与耐性，甚至需要对各种符号表意关系的超强
记忆力。”瑐瑡

五、证据链中的结构主义

众所周知，孤证无法证明事实。不仅孤单( 单一) 的证据无法证明事实，即使若干孤
立的证据，也无法证明事实，因为证据之间没有联系却能共同证明同一事实，这是不可

想象的。因此，证据间的相互关系，其意义远大于证据本身。基于证据链对司法证明展
开逻辑推导进而形成证据链拓扑结构图的分析方式，即属结构主义路径。
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 强调，“结构地”看待司法证明与事实推演。结构主义认

为，每一个证据的价值都完全取决于它与其他证据的关联，如果某一证据足够独立且不

与外界联系，那么它的证明信息就没有传导性，也就没有将证明含量转化、推进到最终
事实认定的可能性管道。因此，相比于证据的“实质性”( substantial) 意义，它的“关系
性”( relational) 意义更具决定性。结构主义相信，只有在证据的相互解释与相互界定的
结构( structures) 之中，证明才有价值。
由此，“结构”成为结构主义区分证明类别的标准。各种形态的证据之间，无论存在

怎样的关系———平行、对立、对称、递进等等，只要由种种关系所形成的内在结构保持不
变，那么就归属于同一种证明。结构主义对证据是分析性的，而不是评价性的，它不纠
缠于个别证据的明显意思，而是力图从所有证据的分布中抽离出表象之下隐而不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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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结构”，通过对证明力度、幅度、深度的衡量力求准确把握证明的尺度。具体而言:
第一，从某种程度上说，结构主义是对常识的刻意反叛。在面对一大堆证据( 尤其

这些证据异常复杂) 时，结构主义拒绝泛泛地、模糊地包涵着大量个人直觉与主观感受
的所谓“常识”。以不稳定的方式解决不稳定的问题，恰恰是不能有效解决问题的表现。
而证据链以及证据链所形成的整体拓扑图，可以形象地将纷繁复杂变得可触摸

( palpability) 与可视，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们不仅可衡量，更可依赖图形直观评判，由此
反而更接近“常识”。
第二，结构主义是对叙事的有意冒犯。叙事理论强调证明应当基于时间轴将证据

“历时性”( diachronically) 地展开。瑐瑢 案件事实就是一个故事，而时间是串联这个故事的
最好主线，甚至是唯一主线。“历时性”本身就是逻辑。离开历时性，证明将难以想象。
对此，结构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解构。在结构主义看来，证明系统应被“共时性”
( synchronically) 的组合，也就是说，将其作为时间截面上的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研究，因
为并不是所有证据在时间上都表现显著，而且某些时间模糊或时间混乱的证据之间仍

然有可能因面向同一事实而内在统一地链接在一起。因此，完全可以抛开时间轴，将所
有证据平面化为一张拓扑图。结构主义认为，点( 证据) 的聚合性征候才是评判真实可
能性的最佳途径。
第三，“结构”作为证明的核心生命，一旦生成，便通过自主自律形成强大的整体功

能。单个证据无论具有怎样的证明力，均会被证据链所产生的吸力吸附而被拉入磁场
之中。在结构主义看来，没有哪个证据能够无论在怎样的案件情境中都保持着证明价
值，也没有哪个证据不可以在适当的条件下具有这样的证明功能。因为证明功能是靠
证据的邻接性( contiguity) 产生的，而不是自身产生的。即使强大的证据，在证据链的众
多关联证据的伸拉下也会“变形”( deformed) ，而最终的证明结论正是在种种证据的反
复碰撞与伸展张力中达成的。
就单个证据而言，由于被整体结构所牵引，每一个证据的证明功能总是被“多重决

定的”( over － determined) ，总是它的周边链接形成的“局域网”互动的结果。一个证据
可能出于犯罪动机而与第一个证据相连，出于情节的考量而与第二个证据相连，出于时

空的原因而与第三个证据相连等等，这些证据可能参与到若干不同凝聚集合之中，而这

一复杂性又被种种“组合的链条”所吸收。于是，整个证明系统成为“诸系统的系统”、
“诸关联的关联”。它压缩了证据的张力、对立、反复，并激活了证据的全部信息，从而释
放出证据最丰富的潜能，实现了超越证据生成新意义的“事实”。
第四，结构主义区分了“论证活动”与“所论证之事”。前者指论证这一过程操作，

后者则指论证的对象。传统证据观认为，证据表现为针对证明对象的依据。而结构主
义认为，结构是通往认知的必经手段，比“论证什么”更重要的是“怎么论证”。因为“论

781

证据链与结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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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什么”充其量是个案的胜利，而“怎么论证”却是司法证明科学化全局的胜利。“结
构”意味着集体性的存在，结构并不关注个别证据所延展出的各种奇思异想的可能性，
也不在乎某些偏执的事实认定者的“特色逻辑”，而把基于关系的证据还原为基本布局
形态，重新思考证明更具客观化的基础。这也正是结构主义的贡献。
那么，结构主义的收获是什么呢?

首先，它表达了对自由心证毫不留情地去神秘化( demystification) 倾向，使“自由心
证”通向“科学心证”。心证之所以被赋予自由，并非它本该如此，而是它代表了人类对
事实认定的无奈:在规则的尽头，没有更理性的方式来有效“约束”心证，使心证更可靠。
我们让心证自由，是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对心证的任何再进一步的影响都有可能
是负面的，因此，我们只能止步。但是如果更科学的方法能够推动心证的理性，我们就
没有理由不压缩心证的范围，而始终让其漫无边际。心证的自由范围应从理性的边界
开始，并随理性的推进而收缩。在结构主义看来，不能把一大堆证据直接交给心证去模
糊处理，在原认为属于自由心证的领域内其实有结构的规律性可循，并且通过对深层结

构的把握，心证将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当面对一系列复杂的证据时，事实认定并不是
“自然流淌出来”的。仅仅看见或感知这些证据，并不等于有效分析这些证据，而有效分
析的前提必须建立在充分接受这些证据所客观形成的某种内在固有秩序之上。这就意
味着，决定事实图景的既不是裁判者的私人经验，也不是天然的客观真相，而是一套被

组织起来的结构系统，这套结构系统支配着证据排列与分布，也进而支配着证明的全

程。
其次，结构主义挑战了经验主义。“经验”是事实认定的“兜底”方式。但凡论证贫

乏之时，依靠经验判断都是最好的托辞。而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经验，又是他人难以置
疑的“杀手锏”。但是，一个人的经验针对另一个人的经验是不具有说服力的，能够形成
共性经验的唯一办法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多数人投票”。而即使投票，对每一个证据或
事实细节的判断是否能出现明显的一致性表决结果仍属悬念，所以依据经验判断也并

非必然趋向于一方。况且，司法裁判是个体化判断，并没有统计的基础与必要。因此，
在结构主义看来，所谓“经验法则”中所暗含的“显而易见”，大多是妄自菲薄的个人偏
见。结构主义不会在如此抽象的说词中浪费智慧，它的做法简单直接: 为了不陷入到
“一个人从单一视角看事实”的“盲人摸象”困境，结构主义要求客观记录各证据的位置
与关系，并对整个布局作自然科学式的微分与积分，从而生成一种可视结构，使事实裁

判者能看到事实的“DNA螺旋”。由此，真相不是被结构反映出来的，而是被结构产生
出来的。连接方式成为洞察真相的一种特定认知方式，而真相的揭示就深深依赖着我
们所掌握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掌握我们的，结构。
再次，结构主义从证据本身转向证据中的证明含量与证明增量。仅以证据种类或

分类的分解，我们仍然看不到证据的重点，证据的意义取决于证据含有的意义，即含有

多少证明含量。而证据的证明含量并不存于它自身之内，它必须转化到证据链上。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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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链的传递确保了证明的增量，能够增加证明存量才是证据的价值所在。因此，证据数
量的多寡从来不是证明的重点，证明存量的可增值性才是推动司法证明的动力学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讲，结构主义认为，证明以及结构永远是动态过程性的，即一个证据的证

明含量并不会被牢牢固定在它自身之中，它总是在通往下一个证据所指的路途之上。
后来的种种意义改变着先前的种种意义，证据的内涵被不断的挖掘出来并不断传导出

去，以这样的方式促使证明变为“活的”，进而使证明主体趋从于证明本身这个活体。通
过提取与转移固定证据的内核，结构主义在统摄真实客体的同时也统摄了证明主体，由

此在流动中统一了主观与客观。
最后，结构主义是退回客观的最好方式。事实认定不同于事实诠释，证明的任务主

要不是对每个证据做出解释或评价。如果那样做的话，可以想象，我们在每一个证据上
追加了多少“本属于我”的意义，如此累加，最终事实得包含多少额外的主观成分，将多
么“像我”，这样一来，运用大量主观去弥补客观证据的不足、间隙、残缺所得出的最终结
论将与真相产生多大的偏差可想而知。主观含量的异常丰满恰恰表明客观进路的失
败。对此，结构主义反其道行之，采取的方式不是急于用主观解释，而是后退一步去考
察证据间的逻辑，并分析证据的所指与证明的线路。把证据看成“点”正是拒绝人为诠
释证据的随意性，关注证据间的线条与网络正是要促进对事实的普遍性理解与证明的

可信性操作。结构主义甚至并不在意一件或一次事实认定的成败，能够为裁判者提供
一套证据链，比滔滔不绝地阐释更受启发也更令人信服。

六、结构主义中的“真实”

证据法学传统意义上的“真实”观立足于符合认识论基础:主观符合客观、认识符合
现实、“真实”是被真相“反映”出来的。瑐瑣 它包含两层含义:存在并可探知作为原始版本
的真相;探知到的事实结论应为真相的复制。瑐瑤 至于复制应为完全复制还是不完全复
制，符合论内部存在分歧，当然这并不影响符合论的基本定位。瑐瑥

这种认知论作为一种学理解释，丰满了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值得肯定。瑐瑦 但除了
认知观念给出定位之外，它并未给司法证明提供有操作步骤的行动方案，准确地说，它

是以哲学化的方式先验地设定为个人判断的感觉经验———真实感，并简单植入到心理
层面来完成证明的。瑐瑧 显然，在司法证明不断推进的科学化进程中，仅停留于说辞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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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道、陈浩铨:《刑事证据理论的认识论基础》，载《政法论坛》1994 年第 1 期。
参见陈光中、陈海光、魏晓娜:《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兼与误区论、法律真实论、相对真实论商榷》，载《中国法
学》2001 年第 1 期。
参见樊崇义:《客观真实管见》，载《中国法学》2000 年第 1 期。
参见陈光中、李玉华、陈学权:《诉讼真实与证明标准改革》，载《政法论坛》2009 年第 2 期。
参见前引瑐瑥，樊崇义文。



的符合论，其功能必然趋于萎缩。
在结构主义看来，真实其实是被结构生产出来的。人们并不是先验获得某种符合

与否的真实感的。我们能够获得真实，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可信赖的结构以容纳
真实。这就意味着，裁判者作为个体所作出的事实裁决是共识性的，它满足一种整体同
质性的结构要求。换言之，它并不是一种经验主义( empiricism) ，只关注裁判者个体的、
偶然的、随机的、零散的经验收集;它也不是一种“心理主义”( psychologism) ，仅探知特
定裁判者的可观察的心理过程瑐瑨;它要揭示证明本身的结构，并通过这一结构揭示发现

真相的过程与依据。这样一来，真实就超越了信念乃至信仰的层面，而拥有了公共讨论
性。
依据证据链结构的特点与功能，司法证明中的“真实”应在如下几个维度内诠释:
第一，真实是被建构的。在司法证明中，真实不能仅是一种漂移不定的朦胧感觉，

它必须真切地存在于证明的每一细节之中。任何事实，无论看来多么坚实，其实都是由
一些“空隙”构成的，就像现代物理学认为椅子是由“空隙”构成的一样。事实认定过程
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种种链接的断裂、种种空白的填补、种种推测的验证、种种真假的
预感，这些既是对裁判者的考验，也是对裁判者的“邀请”。面对复杂，裁判者需要列出
纲要、抛开成见、诠释证据、组合细节、修正判断、协调整体，努力从分散的信息中找出一
个连贯的意义，将不同角度的判断整合成事实图景。这一系列活动充满了裁判者的主
体性与能动性，取决于创造性的建构。实际上，证明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使裁判者产
生更深刻的自我认知，更富批判地反观自己的种种认同，并由此找回自身的真实感。
第二，面对复杂而得出的“真实”并不纯粹。司法证明不是一往直前的线性运动，不

是单纯的累加。裁判者需要一边获取信息一边变换假设，修正信念，做出愈加精确的推
断，展开大胆的推测。每一个证据的引入与对接，都有可能被下一个证据所证实、怀疑、
破坏甚至推翻。对此，裁判者不得不赡前而顾后，预测而回想，并行思考多种版本的事
实呈现，反复比对相互冲突的立场及依据。整个的复杂证明活动都是在多层次上同时
展开的，因为证据有“背景”与“前景”，有不同的叙事观点，有可供选择的意义与层次，
而证明就在这些之间不停地穿梭。由此所达到的真实并不清澈见底，它往往是多种证
明力量妥协的结果，多种证明途径平衡的结果，也是多种事实版本筛选的结果，有时甚

至体现在多条线索纠缠而生的乱团之中。所以，真实之于真相，并不像智齿长在牙床上
那样可以被轻易地拔出来，我们所捕获的真实并不一定如它存在于真相之中时那么的

清澈。
第三，链接是累积真实的路径。“一把带血的刀子”作为一个物证可能蕴涵与事实

相关的某些重要证明信息，但即使这样重要的证据，在不同的证明形态中的功能也迥然

不同。如果它不能与其他证据相链接，那么它的证明力将孤零零地存在。物理学上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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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作用对象的力是没有意义的，再大的证明作用力也必须实现转化。当该证据与其他
证据形成链接关系后，该证据的证明力是增强还是减弱需要考察与其他证据的作用力

和反作用力的对比，因此，该证据究竟呈现出有力的定罪功能还是被其他证据所消解而

走向对立面或陷入被动，都是未知数。证据本身的证明信息只是证据的潜在力量，证据
的真实证明力仍然需要通过“链接”才能得以体现。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证据也是普遍联系的，这是证据之间建立链接的客观基础。瑐瑩

证据之间的关联有时很难用准确的分类描述出来，但这并不影响两者之间的联系。比
如，证人对犯罪嫌疑人的辨认与“案发处于没有路灯的黑夜”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如果证
人看不清罪犯的样貌，那么这一点可以与“黑夜”构成因果关系。但如果证人宣称看清
了罪犯的样貌，那“黑夜”仍然与证人证言发生关联，它是决定证言可靠性与合理性的判
断标准之一。此时，我们既不能认为两者没有关联，也不能认为两者是因果关联，我们
无法言说两者之间究竟体现出怎样的关联，但这并不影响两者的关联。而且，两者的这
种链接随时可能发生新的作用，在遇有情形变化或新证据加入之后( 比如发现案发时证

人距离罪犯较远) ，两者链接就可能从隐性上升为显性。同时，不同的裁判者对两者链
接的重视程度也可能千差万别，各有权衡。所以，考量最终事实，我们必须把所有证据
的可能性链接完整的呈现出来，以综合评断彼此之间的证明关系与证明力强弱，在此消

彼长中累加真实感，消除虚假性，逐步聚集最终的证明力量，以此通往真相。
第四，真实是众多偏见与异议的中和。司法证明依赖两造对抗的结构，因此，不同

于自然科学中的单向度“众人合力”的探知，它是天然包含控辩对立的争辩性论证。庭
审中出场的主体与角色众多，每一方对事实的表述与论证都夹杂着自身的利益取向与

“身在其中”的偏见，导致各证据之间表现出极大的异质性与倾向性。不同于传统视角，
结构主义充分尊重这一基本现实，认为这正是获得真实的必然且必要的先决条件。真
实观念的共识源自于不同偏见和决定的促动因素，更好的真实来自于更多种类和更大

范围内偏见的互动。平衡偏见的方式在于结构，链接结构为中和偏见搭建了一个“相互
作用的辩证的共同体”，证据间的编排与组合能够有效区分互相印证与互相否定，一致
性的达成甚至可以通过图形直观察觉。

七、通往真相的科学化证明之路

自边沁的《司法证据原理》、威格莫尔的《司法证明原理》以降，司法证明的科学化
之路历经了一段相当漫长的历史谱系。瑑瑠 各种研究范式相继登场、各展其能，延展出各
自的科学化面相:概率论、贝叶斯定理、叙事理论、法庭科学、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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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继成:《命题获得证据地位的内在逻辑》，载《中国法学》2011 年第 4 期。
参见栗峥:《当代英美证据法学思潮》，载《环球法律评论》2010 年第 3 期。



等，它们为通往真相之门贡献了各家的智慧。尽管各流派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但在解
释或推进审判中的事实探知这一点上却保持着出奇一致的共识。可见，对证据理论而
言，追求真相永远是无以取代的第一价值。
真相大于自由。将认定事实的核心环节交给心证并赋予其自由，是人类对“过去”

相妥协的表现。“不能回到过去”意味着“没有人比其他人更能说清过去”。既然谁都
不比谁更优越，那么只要让其中一个来判定过去，其他人就无以反驳，这便是心证之所

以自由的基础。但是，值得反思的是，这一逻辑假设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的比较，而不
是人与科学之间的比较。实际上，就人与科学而言，具有充分理性路径的科学方案远比
个人心中的自由权衡更为可靠，亦更为合理。所以，一国司法中，心证被赋予的自由越
大，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证明依靠科学的程度越弱，两者之间呈反比关系。但不管采用怎
样的方法，真相只有一个。如果强调自由心证这种更具“人文气质”的方式，那么真相的
获得将变得模糊，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裁判者是如何得出结论的; 也会变得简单，因为无

论证据处于怎样不完整的状态，只要裁判者愿意相信，心证结论都可以得出。相比而
言，主张结构主义的自然科学派在结论真伪难辩的情况下，则至少确保了路径的可靠与

理性;而且在没有画出复杂而精准的证据链拓扑图之前，事实结论不可能轻易得出。所
以，为了真相，自由要作出让步，缺乏理性的自由心证在更具有说服力的科学方法面前

应当被压缩。
真相大于不自由。一直以来，证据法学研究的相当篇幅聚焦于证据规则及其适用。

出于法之诸价值( 公正、效率、人权等) 而建立一系列通往真相路途上的正当性阻力，防
止“非法证据”进入庭审，这被称之为证据法的“教义性研究”。“当法律显失公正、严重
混乱或者急速变迁的时候，教义性研究便会兴起。”瑑瑡但时至今日，“在主流的法律评论
中，对证据法的教义性研究呈现出急剧下降的趋势”，因为“证据法不再像其在边沁时代
那般愚蠢，也没有像其在威格莫尔时代那样紊乱不堪……能够用于解释和批评规则的
新发展越来越少……同时，修改之建议日渐稀少这样一个事实抑制了学者鼓吹修改的
积极性。”瑑瑢当规则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对证据理论与实践的贡献就变得异常有限，因为
“教义学研究是说明性的”，它并不会对千奇百怪、千变万化的事实探知产生真正的推进
动力。换句话说，基于这些证据规则，人们不会获得真相，人们对真相的渴望却远胜于
这些规则本身。因此，证据法教义学的衰落正预示着在证据领域，对任何其他价值的追
求，都无法与“获得准确判决”的努力相媲美。
真相源于科学路径。证据理论的目的不能偏离一条主线———不断促进对真相的探

知。而迈向真相的“两条腿”始终是科学与技术，而非热衷于法庭游戏规则的纠缠。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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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罗杰·帕克;迈克尔·萨克斯:《证据法学反思:跨学科视角的转型》，吴洪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12 页。
参见前引瑑瑡，［美］罗杰·帕克、迈克尔·萨克斯书，第 3-12 页。



据理论迈向成熟的程度取决于沉浸到科学技术领域的深度。时至今日，面对纷繁复杂
的证据与事实，对认知手段与工具的追求远远胜于对认知立场的空谈，对精致论证的探

求远远胜于依赖简单直觉与个人感受的自我麻痹。通往真相之路必然是源自科学、借
助科学、达到科学的过程。证据理论的未来绝不限于对个案事实的解释，它应为人类探
索过去提供有洞见的智慧、有价值的方法以及有生命的动力。

Abstract: Evidence is the reason of facts，and the evidence chain is the reason of
evidence or the reason of reason，which decides the logics of judicial proof． “Complete
evidence chain”is the core standard of proof，which is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nature，the
evidence chain is “not sufficient but necessary in the condition of unnecessary and
sufficiency”with attributes such as being inevitable in some occasional circumstances，and to
prove based on cognition． With the plausible inference with“beneficial support”，we can
build the most possible links among evidences． The functions of evidence chain include:
promoti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evidences and make the classified evidences visible，replacing
causal logics with the pattern of“emergence”，and breakthrough and transcend Wigmore
chart method． Since the logic analysis of judicial proof by the evidence chain belongs to
structuralism analysis，comparing with the substantive evidence，the structuralism pays more
attention to relations between evidences，and it believes that only in the structure of mutual
interpretation and definition of evidence，the proof is valuab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ism，the truth is produced by th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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